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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　　言

　　本标准为强制性标准。

本标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提出。

本标准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：北京理工大学、北京市烟花爆竹质量监督检验站、湖南东信烟花集团公司、江

西李渡烟花集团有限公司、河北饶阳县烟花爆竹厂、河北蠡县德茂花炮厂、内蒙古敖汉旗德茂花炮厂。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赵家玉、李增义、钱新明、钟自奇、邓庆茂、李亚军、张树申。

本标准首次发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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烟花爆竹　烟火药安全性指标及测定方法

１　范围

本标准规定了烟花爆竹用烟火药安全性指标、测定条件和判定规则。

本标准适用于烟花爆竹用烟火药。

２　规范性引用文件

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。凡是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随后所

有的修改单（不包括勘误的内容）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，然而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

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。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。

ＧＢ／Ｔ１０６３２　《烟花爆竹　抽样检查规则》

３　术语和定义

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。

湿法生产工艺　狑犲狋狆狉狅犾犲狊狊

湿法生产工艺是指在烟花爆竹产品生产过程中，为保证安全，提高产品质量，在烟火药中拌入水、酒

精等溶剂的生产工艺。

４　取样方法

按ＧＢ／Ｔ１０６３２执行

５　试样处理

按本标准附录Ａ《烟火药安全性检测试样处理方法》对试样进行处理。

若样品内含有在空间上相对隔离（混合物以及粘在一起的视为同一种药物）的不同烟火药，应分别

取样，分别按本标准附录Ａ《烟火药安全性检测试样处理方法》对试样进行处理，分别进行各种安全性能

检测，不能混合后检测。

６　安全性指标及测定条件

６．１　撞击感度（表１）

表１　撞击感度安全指标及测定条件表

安全指标

撞击感度 单项判定

≤５０％ 合格

＞５０％

≤９０％

采用湿法生产工艺时判定为合格；

未采用湿法生产工艺时判定为不合格

＞９０％ 不合格

测定条件

药量：０．０４０ｇ±０．００１ｇ

锤重：１０．０００ｋｇ±１０ｇ

落高：２５０ｍｍ±１ｍｍ

备　　注 摩擦类烟火药不检测撞击感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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６．２　摩擦感度（表２）

表２　摩擦感度安全指标及测定条件表

安全指标

摩擦感度 单项判定

≤６０％ 合格

＞６０％

≤９０％

采用湿法生产工艺时判定为合格；

未采用湿法生产工艺时判定为不合格

＞９０％ 不合格

测定条件

药量：０．０２０ｇ±０．００１ｇ

摆角：７０°

压力：１．２３ＭＰａ

备　　注 摩擦类烟火药不检测摩擦感度

６．３　静电感度（表３）

表３　静电感度安全指标及测定条件表

安全指标

静电感度 单项判定

犈下≥０．１５ｍＪ 合格

犈下＜０．１５ｍＪ 不合格

测定条件

药量：０．０２５ｇ

充电电容：０．０３μＦ

放电极针为负极，电极间隙：１ｍｍ

备　　注

犈下＝５００×犆×犞下
２

式中：

犈下———烟火药０．０１％发火能量，ｍＪ；

犆———充电电容实测值，μＦ；

犞下
２———烟火药０．０１％发火电压，Ｖ

６．４　相容性（表４）

表４　相容性安全指标及测定条件表

安全指标

相容性 单项判定

Δ犜＜５．０℃ 合格

Δ犜≥５．０℃ 不合格

测定条件

采用差热分析和差示扫描量热法

药量：０．００２ｇ～０．０１０ｇ

惰性参比物：αＡｌ２Ｏ３

备　　注

Δ犜 ＝犜１－犜２

式中：

犜１———基准物质的第一放热峰值温度（℃）；

犜２———烟火药（或原材料）与接触材料混合物第一放热峰值温度（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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６．５　７５℃热安定性（表５）

表５　７５℃热安定性安全指标及测定条件表

安全指标

７５℃热安定性 单项判定

恒温期间烟火药未发生燃烧、爆炸、冒烟现象，恒温结束后烟火药仍保持

原设计效果
合格

恒温期间烟火药发生了燃烧、爆炸、冒烟现象或恒温结束后烟火药未保

持原设计效果
不合格

测定条件

药量：５０．０ｇ

环境温度：７５℃±２℃

测定时间：连续４８ｈ

６．６　吸湿率（表６）

表６　吸湿率安全指标及测定条件表

安全指标

吸湿率 单项判定

≤２．０％ 合格

＞２．０％

≤４．０％

烟火药（发射药除外）中不含镁铝合金粉、铝粉时判定为合格；

微烟烟火药判定为合格；

烟火药中含镁铝合金粉或铝粉且不是微烟效果时判定为不合格；

发射药判定为不合格

＞４．０％ 不合格

测定条件

药量：５．０ｇ±０．１ｇ

吸湿时间：２４ｈ；

湿度控制：２０℃±２℃的硝酸钾饱和溶液

备　　注 镁铝合金粉、铝粉均特指粒度≤１２５μｍ的粉

６．７　水分含量（表７）

表７　水分含量安全指标及测定条件表

安全指标

水分含量 单项判定

≤１．５％ 合格

＞１．５％

≤４．０％

烟火药（发射药除外）中不含镁铝合金粉、铝粉时判定为合格；

烟火药中含镁铝合金粉或铝粉时判定为不合格；

发射药判定为不合格

＞４．０％ 不合格

测定条件

药量：１０ｇ

环境温度：１００℃±２℃

测定时间：连续３０ｍｉｎ

备　　注 镁铝合金粉、铝粉均特指粒度≤１２５μｍ的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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６．８　狆犎值（表８）

表８　狆犎值安全指标及测定条件表

安全指标

ｐＨ值 单项判定

５～１０ 合格

＞１０或＜５ 不合格

测定条件 样品用无二氧化碳的水（不超过室温）配成５％的溶液，从试样加水溶解至过滤完毕时间不得超过３ｍｉｎ

备　　注 不含镁铝合金粉、铝粉（均特指粒度≤１２５μｍ的粉）的烟火药不检验ｐＨ值

７　判定规则

任意一项安全性指标不合格，则判定该批烟火药不安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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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　录　犃

（规范性附录）

烟火药安全性检测试样处理方法

犃．１　研磨与筛选

犃．１．１　粉状烟火药不进行研磨，使烟火药通过孔径４２５μｍ的标准筛，如有不能通过的铝渣、钛粉等

硬质颗粒，将硬质颗粒一同放入筛过的药剂中混合均匀。

犃．１．２　块状或粒状药物，不论是否含有外层的引燃药，均在铜钵内混合碾碎、研磨（如有大块的纸屑、

稻壳应首先剔除），使烟火药通过孔径４２５μｍ的标准筛，如有不能碾碎的铝渣、钛粉等硬质颗粒，将硬

质颗粒一同放入筛过的药剂中混合均匀。

犃．２　烘干

犃．２．１　撞击感度、摩擦感度、吸湿率、静电感度检测前，需将烟火药烘干；相容性、７５℃热安定性、水分、

ｐＨ值检测前，烟火药不烘干。

犃．２．２　将烟火药放入水浴（或油浴）烘干箱内，试样厚度不超过３ｍｍ，干燥温度为５５℃～６０℃，恒温

烘干２ｈ，烘好的试样放入干燥器内，在常温下冷却１ｈ后备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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